附件1-1
乡镇工作清单
	工作阶段
	工作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

	前期准备阶段
(5月10日前完成)
	（一）组织安排人员力量。
	1．确定三级和四级网格长，明确工作职责。

2．组织乡镇包村干部等参与集中排查工作，按照“4+2+2”网格化工作模式开展入户排查。

	
	（二）召开工作会议。
	结合实际情况召开部署会议，开展相关政策和业务培训。

	
	（三）下发10类重点排查参考名单。
	将上级提供的10类重点排查参考名单下发给各行政村。

	开展排查阶段

（5月10日—6月10
日）
	（四）解答问题。
	收集并解答各村开展集中排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解答的及时上报县级进行解答。

	
	（五）审核新纳入和消除风险监测对象。
	审核各村上报的拟纳入或拟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并及时上报县级审定。

	
	（六）审核整户无劳动能力兜底保障户。
	审核各村提交的整户无劳动能力兜底保障户，并及时上报县级审定。

	
	（七）认定是否已实施开发式帮扶措施，督促制定帮扶计划并跟踪落实情况。
	1．对各村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是否已实施开发式帮扶措施进行认定。

2．对有劳动能力(含弱劳力半劳力)又未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的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督促帮扶责任人逐户制定针对性开发式帮扶计划，每周跟踪落实进度，加快实施开发式帮扶措施。


	工作阶段
	工作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

	
	（八）审核纳入错误和风险消除错误的监测对象。
	审核各村纳入错误需要“清退”、风险消除错误需要“风险消除回退”的监测对象，并向上级申请“清退”“风险消除回退”。

	信息录入和数据清洗阶段（6月15日前完成）
	（九）录入新纳入和消除风险监测对象。
	按照县级要求，组织防返贫监测信息员将新纳入和消除风险监测对象有关信息录入全国系统。

	
	（十）标识是否已实施开发式帮扶措施。
	组织防返贫监测信息员在全国系统标识是否已实施开发式帮扶措施。

	
	(十一)开展数据清洗。
	1．组织防返贫监测信息员将监测对象和脱贫户需要更新完善的数据信息录入全国系统。

2．使用广西信息平台“数据服务平台”模块开展数据清洗工作。

	总结阶段（6月21日前完成）
	(十二)开展“回头看”。
	根据各级调度或通报存在的问题，结合检查指导发现问题、部门筛查预警和数据比对等情况，组织各村举一反三开展“回头看”，查缺补漏。


附件1-2
村级工作清单
	工作阶段
	工作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

	前期准备阶段（
5月10日
前完成）
	（一）划分网格。
	1．结合工作实际需要，将本村划分若干个网格，确定两级网格员、两类防返贫监测专员。
2．在广西信息平台完成上述人员信息录入。

	
	（二）组织业务培训。
	由乡镇包村领导或第一书记等对两级网格员、防返贫监测专员、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等开展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明确工作任务、时间要求等。

	
	（三）确定本村重点户。
	召开讨论会议，对照《操作指南》明确的10类重点排查人群，结合自主申报农户、上级下发的重点排查参考名单以及平时掌握情况，讨论确定本村重点户名单（2023年以来有新识别和新申请农村低保对象或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农户必须要列入重点户名单），并由防返贫监测信息员在广西信息平台中标记。

	开展排查
阶段
(5月10日—6月10
日)
	（四）排查脱贫户和监测对象。
	在广西信息平台“排查工作”模块中的“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排查”列表中查找，按提示开展排查和信息采集更新。排查内容对应附件2—1《脱贫户及已消除风险监测对象户排查表》、附件2—2《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户排查表》。

1．对脱贫户（非监测对象）：一是逐项核对修正家庭及成员基础信息；二是排查是否存在返贫风险。
2．对已消除风险监测对象：一是逐项核对修正家庭及成员基础信息；二是排查是否有新增的


	工作阶段
	工作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

	
	
	返贫致贫风险；三是风险消除是否准确。

3．对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一是逐项核对修正家庭及成员基础信息、返贫致贫风险原因、纳入以来已享受的帮扶措施等；二是核查是否已实施开发式帮扶措施。

	
	（五）排查一般农户。
	在广西信息平台“排查工作”模块中的“一般农户排查”列表中查找，按提示开展排查和信息采集更新。排查内容对应附件2—3《一般农户排查表》，主要为核实农户家庭成员增减情况，排查致贫风险等。

	
	（六）排查重点户。
	在广西信息平台“排查工作”模块中的“重点户排查”列表中查找，按提示开展排查。排查内容对应附件2-4《重点户排查情况表》：一是核查家庭成员基础信息等；二是逐项采集家庭基本情况、收入情况、合规自付支出情况等信息，并进行综合研判，提出排查建议。
排查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已消除风险）、一般农户时，如排查对象被判断为出现风险，则作为重点户进行排查，全面深入掌握该户具体情况。

	
	（七）评议公示纳入和消除风险监测对象。
	村级组织召开会议（一般为线下），使用广西信息平台“无纸化审批”模块进行监测对象纳入和风险消除评议，及时将评议后建议纳入监测帮扶和风险消除的农户进行公示并使用“无纸化审批”模块上报乡镇。

	
	（八）申报整户无劳动能力兜底保障户。
	讨论未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是否属于整户无劳动能力兜底保障户，并将讨论结果使用广西信息平台“排查工作”模块上报。


	工作阶段
	工作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

	
	（九）申报已实施开发式帮扶措施的监测对象。
	讨论未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开发式帮扶措施落实情况。

1．将讨论结果使用广西信息平台“排查工作”模块上报。

2．对有劳动能力（含弱劳力半劳力）又未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的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要进行实地复核。

	
	（十）申请监测对象“清退”“风险消除回退”。
	对纳入错误需要“清退”、风险消除错误需要“风险消除回退”的监测对象，评议后向上级申请“清退”“风险消除回退”。

	实施帮扶（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
	（十一）督促指导制定帮扶计划。
	1．监测对象纳入5日内，督促指导帮扶责任人制定帮扶计划。

2．.监测对象纳入10日内，完成帮扶措施申报。

3．对有劳动能力（含弱劳力半劳力）的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如未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督促指导帮扶责任人及时逐户制定帮扶计划，每周跟踪落实进度，加快实施开发式帮扶措施。

	信息录入和数据清洗阶段（6月15日前完成）
	（十二）开展数据清洗。
	使用广西信息平台“数据服务平台”模块开展数据清洗工作。




